
第二期經費核銷需檢附之送審資料 
請在結訓次日起 30日內送達本府勞工處核銷，若於 11月份內結訓者，最慢請於 11月 30
日前送達。逾期依作業規定31條辦理

項　　　目 說　明

申請
應備
文件

(1)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２份

(2)第二期款 全期訓練費用申請表２份

(3)結訓學員名冊2份(由TIMS列印) 
【學員動態管理→教務報表管理→列印開(結)訓學員名冊】

核銷應備資料，請按排序送件（●請勿側邊裝訂成書）

1 收(領)據１份

2 新竹縣政府-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經費支出憑證(封面)

3 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

4 憑證核銷總表(excel檔)

5 經費類送審憑證明細表(檢附支出憑證單據並編號)

6

(1)講師鐘點費印領清冊１份(excel檔)

表單附於該張支
出憑證的背後

(2)教師及助教之所得扣繳證明(請於次年繳稅後之証明單據交本府收存)

(3)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教師授課時數統計報表(由 TIMS列印1份)

(4)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助教授課時數統計報表(由 TIMS列印1份)

(5)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列印課程表(由TIMS列印1份)

7
(1)全期勞保費支出明細表(excel檔) 表單附於該張支

出憑證的背後(2)勞保費明細表、勞保局寄發之繳款單及明細

8
(1)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學員出缺勤統計表(由TIMS列印１份)

(2)班級日誌、受訓學員簽到退表、學員請假卡(正本１份)含封面
請裝訂於上方成冊，
不是側邊。

9 個人及共同材料領料確認單（正本１份）

10

結訓學員名冊1份【學員動態管理→教務報表管理→列印開(結)訓學員名冊】

執行成果報告書
內含這4項資料，
與成果報告側裝
訂成書（１本）

學員成績表１份 【學員動態管理→教務管理→結訓成績登錄→訓練機構
→職類/班別→成績總類→點課程→視窗下拉至底→列印成績表】

滿意度調查表１份【學員動態管理→就業輔導問卷→滿意度調查表】

課程表１份【學員動態管理→課程管理→列印課程表】

11 光碟1張（含２項資料：成果報告資料、開訓至結訓之相關照片）

<所有影本都需加蓋與正本相符及負責人章〉

送件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補件送達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簽名：

●府內承辦人員備忘用：
主計審核資料：(1)領據(2)補助金費支出憑証<封面>(3)師資簽名之鐘點費清冊

(4)師資扣繳憑單(5)學員日誌簽到表假單(6)材料領料確認單(7)結訓學員名冊
(8)勞保費繳納憑証(9)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(10)計劃合約書一本



收   (領)   據
機關名稱 新竹縣政府

摘 要
105年委託民間機構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
「○○○○班」第○期訓練經費
受訓學員○○○等，共計○員

撥付金額 新臺幣 0萬 0,000元整

備 註 經費來源：就業安定基金

收款單位：

統一編號：

地    址：

出    納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

會    計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(用印)   註：用印請使用商業登記或法院公證時之大小章

戮。

中 華 民 國  105  年   　月　   日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裁 切 線（請勿自行調整表格）

(用印)



新　竹　縣　政　府

就業安定基金補助經費支出憑證(第二期 )

一、

計畫依據：新竹縣政府委託辦理 105年度失業者職業訓練

二、

辦理年度： 105年

三、

班別名稱： GA

四、

訓練單位：

五、

訓練時數：    小時

六、

開訓人數：    人

七、

結訓人數：    人

八、

起訖日期： 105年   月   日至 105年   月   日

九、

預算金額 (議價後金額 )：             元

十、

累計核鎖金額 (不含就業輔導費 )：              元

十一、

截止至 105年   月   日(結訓日 )結餘金額：       元

十二、

實際支出憑證號數： 

承 辦 單 位

經 辦 人

科 長

副 處 長

處 長

主 計 單 位

經 辦 人

科 長

處 長

縣 長



【附件十三】

105年度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經費支出明細表
訓練單位名稱： 訓練期程：  /  /  ~  /  /

班別名稱：GA 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支出項目 A.預算金額
B.截至上次
已核銷金額

C.本次
核銷金額

D.累計核銷金
額(=B+C)

E.剩餘金額
(=A-D)

(1)訓練費

(含鐘點費、助教費、

勞保費及其他開放

報價項目等費用)

元 元 元 元 元

(2)就業輔導費 元 元 元 元 元

訓練成本合計
=(1)+(2)

元 元 元 元 元

說明
事項

1.核定個人訓練成本單價＝＄        元/人

(= 個人訓練費用＄        元/人 + 個人就業輔導費＄        元/人)。

2.人數：預訓     人、開訓     人、結訓     人、離退(不含提前就業)     人、

提前就業   人、就業   人、公法救助關係領取津貼者   人、就業率   %。

3.支付個人訓練費用--共計            元：

(1)全額：     人、    (2)1/2額     人、

(3)1/4額     人、    (4)不予支付     人。

4.支付個人就業輔導費--共計            元：

□每人6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5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4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3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累計滿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1,000元：TIMS系統勞保勾稽就業天數為未達30日計      人。

□每人500元：僱用證明書    人、個案就業切結    人、提前就業    人、

             辦理相關就業輔導活動    人；計    人。

5.其他說明：

備註：1.個人訓練成本單價＝每班(訓練費用+就業輔導費) ÷ 每班預訓人數

2.其他有關訓練經費事項，請參照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作業

規定」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※ 欄位如有不足，請自行增列)

填表　　　　　  　業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　　辦　　　　　　  機關
人員　　    　  　主管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  首長 



全期訓練費用申請表
計畫名稱：105年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單位：

訓練班別：GA 訓練時數：ooo小時

編號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出生日期

(個人訓練相關經費
不含鐘點費、勞保費、
場地費、設備使用費、
個案輔導費及營業
稅)
第1期款 O、第2期
款 P

退訓 全期實付費用

A000000000 00/00/00
00,000.00

(*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0,000.00

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□未滿1/4→(不予支付)

□未滿1/2→(T*1/2)

□超過 1/2,→(T)

以上共計：○○人，訓練費用小計(S1)：○○○,○○○.00元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鐘點費（依參訓人數計算）鐘點費：(取到小數點第二位)

26人以上：Q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2)
25人以下：R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3)
場地費：場地費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=(S4)
設備使用費：設備使用費÷開訓人數×（就安/就保/協助）人數×   %
=(S5)

S1+S2(S3) +S4+S5＝

營業稅＝

(四捨五入至個位數，以阿拉伯數字表示)

共計新臺幣 00萬 0,000元
整

製表：(用印) 會計主管：(用印) 單位主管：(用印)

說明1：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寫，如有塗改，請加蓋單位主管職名章。
2：訓練費用請依經費來源（就業安定基金、就業保險基金或協助基金）分開請領。
3：若參訓人數低於25人（含）於申請訓練經費時，將個人助教鐘點費扣除。

備註：訓練時數為 120小時，一次核撥訓練經費。
訓練時數為 121～500小時，分兩期核撥訓練經費。

以上代號，請參考附表11經費明細表。



(封面)

學員簽到表及班級日誌

計畫名稱：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執行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別：G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課期間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訓練班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導      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學員簽到(退)及班級日誌

上課地點 訓練單位名

稱

上課科目 班別名稱

訓練起迄日

期

年   月   日至   月   日 應到人數 :      實到人數:     請假人數 :

本次簽到日

期

    年    月    日 上課時間 :      點      分至      點      分

學
號

姓  名 上午簽到 上午簽退 下午簽到 下午簽退
班級日誌

時段 上午 下午

1
課
程
進
度
與
內
容
網
要

2

3

4

5

6

7

8
指
定
作
業(

習
題
或
實
作)

9

1

0

1

1

1

2

1

3

1

4

1

5

值日
人簽

教師
簽名

助教
簽名

1

6

1

7

1

8

1

9
向
本
班
反

2

0



應

事

項

2

1

2

2

2

3

2

4
意
見
處
理
回
覆

2

5

2

6

2

7

2

8

2

9

主

管

簽

章

3

0



檢附於當日日誌表後【無學員申訴則免填免附】
異常案件及學員申訴之處理記錄表

報告日期 000 年00月00日 發生日期 000 年00月00日

承訓單位 ○○○○ 班級名稱 ○○○○班

承訓單位

電    話

承訓單位

傳　　真

填 表 人 填表日期 000年 00月 00日

學

員

申

訴

案

件

內

容

承

訓

單

位

處

理

過

程

機關

備註

承辦人簽章 業務主管簽章 單位首長簽章



學員請假卡

委訓單位：○○○

班別名稱：GA○○○班
總訓練時數：○○○小

時

開結訓日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～○○月○○日
請假時數上限：○○小

時

TIMS

學號
姓名 性別

起 訖

假

別

請
假
時
數

請 假 事 由 申請人簽名
行政人員

核 簽
主管核簽

TIMS
輸入
註記月 日 時 月日 時

參訓學員請假注意事項：
壹、訓練單位對於學員 (含遞補學員 )之請假 (不含公假、喪假 )及曠課時數累積達該訓練班次全期

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八、或曠課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四、或參訓期間行為不檢情節重大、

或參訓期間未達總訓練時數二分之一且找到工作而未能繼續參訓者，應勒令退訓。

貳、請假每節課以 1小時計算，每節課遲到 (或早退 )逾15分鐘者，以 1小時計算。

叁、學員出缺勤狀況，不得有下列情形：

ㄧ、不得冒名上課。

二、不得代簽到 (退 )。



肆、請假核准權責：

    請假均應事先填妥請假卡，依權責核准後，由承訓單位登錄於TIMS系統。

    



個人材料領料確認單

計畫名稱： 105年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單位：

訓練班別： GA 領料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項次 項 目
規格 /作者 /出

版社

單

位

數

量
用途 備 註

請註明課程

名稱

一、學員請於領料時確認材料之項目、規格、數量符合「個人材料明細表」無誤後，於下方欄位簽名

若有空白欄位請以對角線刪除。

二、每次發放材料時請填寫一份，不同發放日期請分張填報，本表請妥善留存，以為核銷之依據。

三、學員編號請依 TIMS學員名冊排序，學員簽名範例如下。

１　　張　小　華　 2 3 4 5

6 7 8 9 10

11 12 13 14 15

16 17 18 19 20

21 22 23 24 25

26 27 28 29 30

製表人： 班導師： 單位主管：



共同材料領料確認單

計畫名稱： 105年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新竹縣政府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計畫

訓練單位：

訓練班別： GA 領料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
項次 項 目
規格 /作者 /出

版社

單

位

數

量
用途 備 註

請註明課程

名稱

一、學員請於領料時確認材料之項目、規格、數量符合「共同材料明細表」無誤後，於下方欄位簽名

若有空白欄位請以對角線刪除。

二、每次發放材料時請填寫一份，不同發放日期請分張填報，本表請妥善留存，以為核銷之依據。

三、學員編號請依 TIMS學員名冊排序，學員簽名範例如下。

１　　張　小　華　 2 3 4 5

6 7 8 9 10

11 12 13 14 15

16 17 18 19 20

21 22 23 24 25

26 27 28 29 30

製表人： 班導師： 單位主管：


